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通过 

 

 

 

 

 

 

 

 

一、作品的定义 

 

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将现行著作权法中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统

一修改为“视听作品”，并对作品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修改。 

 

第三条 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

成果，包括：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 

  （六）视听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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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资讯 

11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颁

布。这是著作权法自 1990 年通过以来迎来的第三次修改。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正主要涉及以下 9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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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展览权的归属的规定 

第二十条  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

由原件所有人享有。 

    作者将未发表的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展览该原件不构成对作者

发表权的侵犯。 

 

 

 

 

 

三、职务作品 

第十八条第一款（一）（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

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 

四、职务表演 

第四十条 演员为完成本演出单位的演出任务进行的表演为职务表演，演员享有表明身份和保护

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其他权利归属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职

务表演的权利由演出单位享有。 

    职务表演的权利由演员享有的，演出单位可以在其业务范围内免费使用该表演。 

五、著作权的侵权豁免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十二）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

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二）以阅读有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六、技术措施 

第四十九条  为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以避开或者破坏

技术措施为目的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有关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

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情形除外。 

本法所称的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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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针对侵权行为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

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

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

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八、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五十四条第一至三款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

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

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

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

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九、关于证据 

第五十四条第四款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

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

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

确定赔偿数额。 

 

第五十六条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

权利、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

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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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text of this newsletter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Tee & Howe disclaims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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